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 

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兆点胶”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卓兆点胶为一级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苏州卓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兆自动化”）

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570 万元的并购贷款授信额度，用于购买奥茵绅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51%

股权事项，期限 10 年。 

公司在卓兆自动化申请的并购贷款授信额度范围内为卓兆自动化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 3,570万元，具体保证责任期限、

授信方式、用途等以相关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比例为 5.67%。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应出席委员 3 人，

出席委员 3 人。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董事 5 人。本

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担保办理完毕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共计 21,2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的比例为 24.86%，未超过 30%，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子公司债务的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本次担保是为优化全资子公司

融资结构、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申请授信，有利于其持续、稳定、健康的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程序 

（一）查阅《耿新红、杨登连、上海奥茵绅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阿斯

德克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与苏州卓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奥茵

绅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核查担保事项背景的真实性、

合理性； 

（二）查阅卓兆自动化 2025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核查卓兆自动化的

资产负债情况； 

（三）查阅公司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及相关公告文件，核查担保事项的内部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合规性。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卓兆点胶本次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依据《公司章程》豁免股东会审议，就本次担保事项

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上述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为一级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

大风险内容。 

综上，保荐机构对卓兆点胶本次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为一

级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翟 悦 曹 飞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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